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我所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提高

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管

理指导意见》，设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为规范研究生学业

奖学金的评定工作，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 2014年 9月份以后入学按照国家

计划招收录取且 100%缴纳学费的全日制学历教育研究生（以

下简称“研究生”），并按博士研究生（简称“博士生”）

和硕士研究生（简称“硕士生”）分别设立。硕博连读生，

按学籍注册类别对待。定向生、在职生按照入学协议执行。 

第三条  研究生享受学业奖学金的年限不超过基本学

制。 

第四条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按照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逐年评定，实行动态管理。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五条  研究所奖学金评审小组负责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的评定、申诉受理，由人事教育处负责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有

关的日常管理以及上报国科大工作。 

 

第三章  奖励等级与标准 

第六条  学业奖学金等级标准（元/人〃年）： 



 

 

博士生 

 一等 二等 三等 

额度 14000 13000 12000 

 

硕士生 

 一等 二等 三等 

额度 9000 8000 7000 

 

第四章  评定条件与方式 

第七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取消新生学业奖学金： 

（1）在学校规定时间内未完成注册手续； 

（2）经查实在入学考试报名材料等中隐瞒事实或有虚

假内容； 

（3）入学后经查实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 

（4）因各种原因取消入学资格； 

第八条  在学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学业奖学

金评选资格： 

（1）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2）违反校纪校规并受记过及以上处分； 

（3）经查实的学术失范行为； 

（4）不按学校规定时间进行学籍注册、缴纳学费。 

第九条  评选规则 

博士生和硕士生学业奖学金依据学年度分别评定。 

硕士生： 



 

 

第一学年度，原则上按照二等奖学金发放。 

第二学年度，按在中国科学院大学集中学习成绩排序，

排序依据为学位课学分加权平均分，比例分配为一等 10%，

二等 80%，三等 10%。 

第三学年度，由各研究部依据硕士生入所后实际表现进

行评选、推荐，原则上不设等级分配比例，但每个研究部评

选的一等奖学金和三等奖学金人数应相等。 

根据各研究部推荐名单由所奖学金评审小组审定。 

博士生： 

第一学年度，原则上按照二等奖学金发放。 

第二学年度，直博生、硕转博研究生、统考生按不同方

法评定。 

直博生按在中国科学院大学集中学习成绩排序，依据为

学位课学分加权平均分，比例分配为一等 10%，二等 80%，

三等 10%。 

对于硕转博研究生、统考生，由各研究部根据博士生上

一年度具体表现进行评选、推荐，原则上不设等级分配比例，

但每个研究部评选的一等奖学金和三等奖学金人数应相等。 

根据各研究部推荐名单由所奖学金评审小组审定。 

第三学年度及以上，由各研究部根据博士生上一年度具

体表现进行评选、推荐，原则上不设等级分配比例，但每个

研究部评选的一等奖学金和三等奖学金人数应相等。 

根据各研究部推荐名单由所奖学金评审小组审定。 

第十条  评定时间和程序 



 

 

每年 9-10月开展评选工作。结合研究生具体情况，由

所奖学金评审小组审定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结果在本单

位范围内公示 3个工作日。 

根据国科大要求，评选结果于 10月底将评选结果报国

科大；国科大 11月一次性直接发放给获奖研究生。 

 

第五章 其他 

第十一条   异议申诉 

研究生对学业奖学金评选结果持有异议，可在评选结果

公示期内向所奖学金评审小组提出书面申诉，所奖学金评审

小组应及时研究并做出答复。 

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下发之日起执行，本细则由人事教

育处负责解释。 


